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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评价报告摘要 

一、基本情况 

为促进太康县新型城镇化建设，发挥土地市场对土地资源

的配置作用，激发产业集聚效应，太康县大许寨镇人民政府  

（以下简称大许寨镇政府）依据《太康县人民政府拟征地补偿

安置公告（关于太康县2022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）》（太

政公〔2022〕7号）和《太康县人民政府拟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

（关于太康县2022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）》（太政公〔

2022〕8号）等文件的要求开展 2022 年土地征收补偿项目。 

本项目征收范围为大许寨镇陈灯村和游庄村共计907亩农村

集体土地，补偿标准依据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区

片综合地价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16〕48号)和太康县人

民政府《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太政〔2020〕

26号文，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为51000元/亩；地上附

属物对乡镇实行包干，包干标准为6000元/亩，乡镇据实清点评

估补偿；青苗补偿费包于标准为1000元/亩。在具体实施补偿安

置时若有新的补偿规定，以最新补使安置标准为准。 

二、绩效评价结论 

运用评价组设计的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，本项目绩效评价得

分为89.20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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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施成效 

该项目的实施，落实了各项拆迁政策，保证拆迁农户原有生

活水平不降低，推动太康县节约集约用地，确保龙源纸业三期项

目准时落地投产。 

四、主要问题 

1.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，项目管理上有漏洞

项目实施单位未制定与项目直接相关的档案管理制度，与

固定建筑物及地上附属物等补偿相关的资料未按照一户一档进

行存放管理，存在项目档案管理混乱的现象；财务管理制度、

业务管理制度和监管制度不完善，存在项目管理风险。 

2.绩效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 

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河南省省级预算绩效目标管

理办法》（豫财效〔2022〕4号）文件要求，项目资金绩效目标

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，并细化量化为绩效指标。绩效指标

包括经济成本、环境成本、社会成本、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经

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指标。但是

该项目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，如缺少经济成本指标；指标不够

细化，如数量指标仅设置完成率，未细化至征收面积等，项目

单位绩效管理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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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关建议 

（一）完善管理制度 

项目单位应重视档案管理工作，提高档案管理工作水平，

加强管理意识，端正管理态度，逐步完善档案功能，对重要资

料要完整保留，尽量使档案内容更加全面、准确、动态，使项

目管理更加规范。 

建立切合实际、科学合理的档案管理制度和业务管理制度，

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和流程，充分发挥规章制度的指导和规范能

力。 

 

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对于财政管理水平至关重要，一是

建议在设定预算绩效指标时，结合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细化，

充分体现项目的成本、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社会效益等关键指

标，并使指标设定更加精确、可衡量。二是强化绩效管理意识，

通过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等方式收集绩效信息，及时分析绩效

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，逐步提升项目绩效管

理的精细化水平。三是组织绩效管理工作人员开展绩效培训工

作，提高认识，重点培训预算绩效监控管理工作流程、绩效指

标、引举实例、解读政策、树立绩效理念和强化责任意识。 

 

 

 

 


